
北京市公安局

关于启用新居民户口簿的通告

（1998年9月21日 1998年第9号）

为了加强户籍管理，完善户口登记制度，根据公安部规定，

我市定于1998年10月1日起，启用全国统一式样的新居民户

口簿。为了做好居民户口簿的更换工作，现通告如下：

一、新居民户口簿启用后，旧居民户口簿可继续使用到

1999年3月31日。在此期间，广大公民应尽快到户口所在地

公安派出所办理更换事宜，领取新居民户口簿，交回旧的居

民户口簿。

二、旧居民户口簿停止使用后，自动失去法律效力，不再

作为证明公民身份的证件。

三、在新旧居民户口簿交并用期间，持旧居民户口簿办理

市内户口迁移的公民，应在迁入地公安派出所办理迁入手续

的同时，更换新居民户口簿。

四、派出所在办理新居民户口簿时，应按照市物价局、市

财政局规定的标准收取工本费，并开具专用收费票据。新居

民户口簿每簿10元，其中户口簿内芯4元，户口簿外皮6元。

特此通告


